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8號

聲  請  人  乙○○  

相  對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071,075元。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10分之8，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前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

(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97年12月26日協議離

婚，約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擔任，甲

○○之教養費，自108年7月1日起改由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

費用至學業完成。惟聲請人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

日(下稱系爭期間)止仍獨自扶養未成年子女，甲○○每月之

生活必需費用為新臺幣(下同)17,076元;另聲請人於系爭期

間支出甲○○之學雜費用等(217,475元《108至112學年度學

雜費》;13,600元《外語補習費》;33,000元《筆記電腦》;9

7,800元《○○騰機車》)，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

對人返還上開期間代墊之教育、扶養費用共1,352,283元等

語。並聲明：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352,283元。

二、相對人則以：兩造離婚協議書關於「自108年7月1日起改由

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費用』至學業完成」之『教養費用』

意思，係指未成年子女甲○○之學雜費，並非為扶養費。又

相對人同意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甲○○之108至112學

年度學雜費217,4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至於筆記電

腦、○○騰機車之費用，係聲請人自行贈與未成年子女甲○

○，不得要求相對人負擔。另未成年子女甲○○已於110年9

月17日年滿20歲，每月零用錢為8,000元，故聲請人所支付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返還代墊扶養費金額應為60萬元，方為合理等語置辯。並聲

明：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被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

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

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

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

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

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因此，父母之一方單獨

扶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

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若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

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已經達成

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

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

於此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

或有民法第227條之2所規定情事變更情形外，應不許任意變

更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故夫妻離婚時就未成

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分擔已達成協議，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

或禁止規定，一方基於履行離婚協議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他

方依契約約定給付金錢時，兩造均應受契約約定之拘束，法

院自不能依職權任意予以提高或減低（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

法院10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5號參照）。是基於私

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法令並未限制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

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及費用之

分擔，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經濟能力等因

素，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於協議成立後倘其

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或依法律規定情事變

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父母雙方契約當事人自應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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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

四、經查：

　　㈠兩造前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00年0月00日

生)，嗣兩造於97年12月26日協議離婚，約定甲○○權利

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教養

費，97年12月25日起至108年6月30日前由聲請人全額負擔

教養費；108年7月1日起改由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費用至

學業完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離婚協議書、甲○

○之戶籍謄本等在卷（見本院113年度司家非調字第290號

《下稱司家非調290》卷一第11-13頁)可稽，應堪信為真

正。

　　㈡聲請人主張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第2點約定之「教養

費」包含「教育費用及扶養費用」等語，相對人則辯以關

於「教養費用」之約定，僅係指「學費」，不包含扶養費

用云云，本院審酌上開約定文義解釋上本應包含教育費用

及扶養費用，且上開協議書簽訂之目的，係兩造就離婚後

未成年子女甲○○教養費用如何負擔明確約定，尚難認未

包含扶養費用在內，故相對人自108年7月1日起應負擔甲

○○之教育費用及扶養費用至其完成學業。是兩造離婚協

議書第二條第2點，既係本於兩造當事人意思自主合意所

訂立，且相對人不爭執其未依離婚協議書約定給付甲○○

之教養費用，揆諸上開說明及裁判意旨，兩造自應受系爭

協議書約定之拘束。又相對人雖辯以甲○○於110年9月17

日年滿20歲，每月生活費用僅8,000元云云，惟相對人未

舉證證明子女甲○○之每月生活費用僅8,000元，且甲○

○仍就讀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有該學校112年度第二

學期學雜費收據(見本院司家非調290卷一第19-37頁)可

憑，是相對人上開抗辯，均非可採。從而，聲請人本於離

婚協議書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自

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止(即已到期期間)所代墊

之教養費用，洵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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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返還代墊甲○○系爭期間每月之生活

必需費用為17,076元與聲請人於系爭期間支出甲○○之學

雜費用(217,475元《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13,600元

《外語補習費》;33,000元《筆記電腦》;97,800元《○○

騰機車》)乙情。本院審酌兩造離婚協議書並未就甲○○

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用數額具體約定，本院自應依甲○○之

需要，及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以補充

離婚協議書之漏洞。又聲請人雖未提出每月實際支出生活

費用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

各項支出均屬瑣碎，顯少有人會完整記錄每日之生活支出

或留存相關單據以供存查，是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

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甲○○每月扶養費之標準，稽之行

政院主計總處編印臺灣地區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包

含食品、飲料、衣著、鞋、襪、房地租、水費、燃料和燈

光、家具及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和醫療、運輸及通訊、

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雜項支出等食、衣、住、行、育、

樂各項基本生活需要，均得作為計算扶養費金額之參考標

準，審酌甲○○係住居在臺南市，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返還

代墊甲○○系爭期間之扶養費用，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之

臺南市108年至112年月消費支出，分別為20,114元、21,0

19元、20,745元、21,704元、22,661元，併參考聲請人於

112年度之所得為708,461元，名下有房屋3筆、土地7筆及

汽車1輛，目前從事助理工程師工作，月收入約40,000

元，學歷為專科畢業；相對人於112年度之所得為667,993

元，名下無財產，目前從事護理師工作，月收入約45,000

元至50,000元，學歷為大學畢業等情，有本院調取之兩造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且經兩造陳

述明確，是本院認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期間(即自1

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代墊甲○○之扶養費用數

額，應以每月15,000元計算為適當。

　　㈣至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甲○○之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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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筆記電腦33,000元及○

○騰機車97,800元等費用，經相對人同意給付上開學雜費

及外語補習費(見本院卷第19頁)，自應予准許。至於筆記

電腦33,000元及○○騰機車97,800元，本院審酌該2筆費

用與教育及養育費用無關，且性質上屬於聲請人單方贈與

甲○○之禮物，堪認相對人之前開抗辯，為有理由，故不

應准許。

　　㈤綜上所述，相對人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止，

應負擔甲○○之扶養費用共為840,000元【計算式：15,00

0元×56月＝840,000元】，加計甲○○之108至112學年度

學雜費217,4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合計為1,071,0

75元【計算式：840,000元＋217,475元＋13,600元＝1,07

1,075元】，是聲請人得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費用應為1,0

71,075元。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應負擔已到期之子女扶養費，既由聲請人

代為支出，相對人應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聲請

人支出超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子女扶養費而受有損害，故聲

請人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已代墊費用

1,071,075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認均

與本件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

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文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易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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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8號
聲  請  人  乙○○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071,075元。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10分之8，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前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97年12月26日協議離婚，約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擔任，甲○○之教養費，自108年7月1日起改由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費用至學業完成。惟聲請人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下稱系爭期間)止仍獨自扶養未成年子女，甲○○每月之生活必需費用為新臺幣(下同)17,076元;另聲請人於系爭期間支出甲○○之學雜費用等(217,475元《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13,600元《外語補習費》;33,000元《筆記電腦》;97,800元《○○騰機車》)，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上開期間代墊之教育、扶養費用共1,352,283元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352,283元。
二、相對人則以：兩造離婚協議書關於「自108年7月1日起改由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費用』至學業完成」之『教養費用』意思，係指未成年子女甲○○之學雜費，並非為扶養費。又相對人同意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甲○○之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217,4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至於筆記電腦、○○騰機車之費用，係聲請人自行贈與未成年子女甲○○，不得要求相對人負擔。另未成年子女甲○○已於110年9月17日年滿20歲，每月零用錢為8,000元，故聲請人所支付返還代墊扶養費金額應為60萬元，方為合理等語置辯。並聲明：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被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因此，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若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於此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民法第227條之2所規定情事變更情形外，應不許任意變更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故夫妻離婚時就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分擔已達成協議，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一方基於履行離婚協議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他方依契約約定給付金錢時，兩造均應受契約約定之拘束，法院自不能依職權任意予以提高或減低（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5號參照）。是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法令並未限制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及費用之分擔，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經濟能力等因素，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於協議成立後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或依法律規定情事變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父母雙方契約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
四、經查：
　　㈠兩造前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97年12月26日協議離婚，約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教養費，97年12月25日起至108年6月30日前由聲請人全額負擔教養費；108年7月1日起改由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費用至學業完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離婚協議書、甲○○之戶籍謄本等在卷（見本院113年度司家非調字第290號《下稱司家非調290》卷一第11-13頁)可稽，應堪信為真正。
　　㈡聲請人主張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第2點約定之「教養費」包含「教育費用及扶養費用」等語，相對人則辯以關於「教養費用」之約定，僅係指「學費」，不包含扶養費用云云，本院審酌上開約定文義解釋上本應包含教育費用及扶養費用，且上開協議書簽訂之目的，係兩造就離婚後未成年子女甲○○教養費用如何負擔明確約定，尚難認未包含扶養費用在內，故相對人自108年7月1日起應負擔甲○○之教育費用及扶養費用至其完成學業。是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第2點，既係本於兩造當事人意思自主合意所訂立，且相對人不爭執其未依離婚協議書約定給付甲○○之教養費用，揆諸上開說明及裁判意旨，兩造自應受系爭協議書約定之拘束。又相對人雖辯以甲○○於110年9月17日年滿20歲，每月生活費用僅8,000元云云，惟相對人未舉證證明子女甲○○之每月生活費用僅8,000元，且甲○○仍就讀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有該學校112年度第二學期學雜費收據(見本院司家非調290卷一第19-37頁)可憑，是相對人上開抗辯，均非可採。從而，聲請人本於離婚協議書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止(即已到期期間)所代墊之教養費用，洵屬有據。
　　㈢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返還代墊甲○○系爭期間每月之生活必需費用為17,076元與聲請人於系爭期間支出甲○○之學雜費用(217,475元《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13,600元《外語補習費》;33,000元《筆記電腦》;97,800元《○○騰機車》)乙情。本院審酌兩造離婚協議書並未就甲○○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用數額具體約定，本院自應依甲○○之需要，及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以補充離婚協議書之漏洞。又聲請人雖未提出每月實際支出生活費用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各項支出均屬瑣碎，顯少有人會完整記錄每日之生活支出或留存相關單據以供存查，是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甲○○每月扶養費之標準，稽之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臺灣地區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包含食品、飲料、衣著、鞋、襪、房地租、水費、燃料和燈光、家具及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和醫療、運輸及通訊、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雜項支出等食、衣、住、行、育、樂各項基本生活需要，均得作為計算扶養費金額之參考標準，審酌甲○○係住居在臺南市，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甲○○系爭期間之扶養費用，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之臺南市108年至112年月消費支出，分別為20,114元、21,019元、20,745元、21,704元、22,661元，併參考聲請人於112年度之所得為708,461元，名下有房屋3筆、土地7筆及汽車1輛，目前從事助理工程師工作，月收入約40,000元，學歷為專科畢業；相對人於112年度之所得為667,993元，名下無財產，目前從事護理師工作，月收入約45,000元至50,000元，學歷為大學畢業等情，有本院調取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且經兩造陳述明確，是本院認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期間(即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代墊甲○○之扶養費用數額，應以每月15,000元計算為適當。
　　㈣至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甲○○之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217,4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筆記電腦33,000元及○○騰機車97,800元等費用，經相對人同意給付上開學雜費及外語補習費(見本院卷第19頁)，自應予准許。至於筆記電腦33,000元及○○騰機車97,800元，本院審酌該2筆費用與教育及養育費用無關，且性質上屬於聲請人單方贈與甲○○之禮物，堪認相對人之前開抗辯，為有理由，故不應准許。
　　㈤綜上所述，相對人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止，應負擔甲○○之扶養費用共為840,000元【計算式：15,000元×56月＝840,000元】，加計甲○○之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217,4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合計為1,071,075元【計算式：840,000元＋217,475元＋13,600元＝1,071,075元】，是聲請人得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費用應為1,071,075元。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應負擔已到期之子女扶養費，既由聲請人代為支出，相對人應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聲請人支出超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子女扶養費而受有損害，故聲請人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已代墊費用1,071,075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認均與本件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文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易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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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071,075元。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10分之8，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前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
    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97年12月26日協議離婚
    ，約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擔任，甲○○之
    教養費，自108年7月1日起改由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費用至
    學業完成。惟聲請人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下
    稱系爭期間)止仍獨自扶養未成年子女，甲○○每月之生活必
    需費用為新臺幣(下同)17,076元;另聲請人於系爭期間支出
    甲○○之學雜費用等(217,475元《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13,
    600元《外語補習費》;33,000元《筆記電腦》;97,800元《○○騰機
    車》)，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上開期間代
    墊之教育、扶養費用共1,352,283元等語。並聲明：相對人
    應給付聲請人1,352,283元。
二、相對人則以：兩造離婚協議書關於「自108年7月1日起改由
    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費用』至學業完成」之『教養費用』意思
    ，係指未成年子女甲○○之學雜費，並非為扶養費。又相對人
    同意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甲○○之108至112學年度學雜
    費217,4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至於筆記電腦、○○騰
    機車之費用，係聲請人自行贈與未成年子女甲○○，不得要求
    相對人負擔。另未成年子女甲○○已於110年9月17日年滿20歲
    ，每月零用錢為8,000元，故聲請人所支付返還代墊扶養費
    金額應為60萬元，方為合理等語置辯。並聲明：請求駁回聲
    請人之聲請。
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被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
    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
    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
    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
    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
    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
    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因此，父母之一方單獨
    扶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
    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若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
    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已經達成協議
    ，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
    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於此
    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
    民法第227條之2所規定情事變更情形外，應不許任意變更夫
    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
    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故夫妻離婚時就未成年子
    女扶養費用之分擔已達成協議，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
    止規定，一方基於履行離婚協議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他方依
    契約約定給付金錢時，兩造均應受契約約定之拘束，法院自
    不能依職權任意予以提高或減低（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5號參照）。是基於私法自
    治與契約自由原則，法令並未限制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扶養
    義務分擔之約定，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及費用之分擔
    ，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經濟能力等因素，
    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於協議成立後倘其內容
    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或依法律規定情事變更可
    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父母雙方契約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
    。
四、經查：
　　㈠兩造前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00年0月00日生)
      ，嗣兩造於97年12月26日協議離婚，約定甲○○權利義務之
      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教養費，97年
      12月25日起至108年6月30日前由聲請人全額負擔教養費；
      108年7月1日起改由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費用至學業完成
      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離婚協議書、甲○○之戶籍謄
      本等在卷（見本院113年度司家非調字第290號《下稱司家
      非調290》卷一第11-13頁)可稽，應堪信為真正。
　　㈡聲請人主張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第2點約定之「教養費」
      包含「教育費用及扶養費用」等語，相對人則辯以關於「
      教養費用」之約定，僅係指「學費」，不包含扶養費用云
      云，本院審酌上開約定文義解釋上本應包含教育費用及扶
      養費用，且上開協議書簽訂之目的，係兩造就離婚後未成
      年子女甲○○教養費用如何負擔明確約定，尚難認未包含扶
      養費用在內，故相對人自108年7月1日起應負擔甲○○之教
      育費用及扶養費用至其完成學業。是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二
      條第2點，既係本於兩造當事人意思自主合意所訂立，且
      相對人不爭執其未依離婚協議書約定給付甲○○之教養費用
      ，揆諸上開說明及裁判意旨，兩造自應受系爭協議書約定
      之拘束。又相對人雖辯以甲○○於110年9月17日年滿20歲，
      每月生活費用僅8,000元云云，惟相對人未舉證證明子女
      甲○○之每月生活費用僅8,000元，且甲○○仍就讀樹人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有該學校112年度第二學期學雜費收據(見
      本院司家非調290卷一第19-37頁)可憑，是相對人上開抗
      辯，均非可採。從而，聲請人本於離婚協議書約定及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
      年10月31日止(即已到期期間)所代墊之教養費用，洵屬有
      據。
　　㈢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返還代墊甲○○系爭期間每月之生活必
      需費用為17,076元與聲請人於系爭期間支出甲○○之學雜費
      用(217,475元《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13,600元《外語補
      習費》;33,000元《筆記電腦》;97,800元《○○騰機車》)乙情。
      本院審酌兩造離婚協議書並未就甲○○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用
      數額具體約定，本院自應依甲○○之需要，及兩造之經濟能
      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以補充離婚協議書之漏洞。又
      聲請人雖未提出每月實際支出生活費用內容及單據供本院
      參酌，惟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各項支出均屬瑣碎，顯
      少有人會完整記錄每日之生活支出或留存相關單據以供存
      查，是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
      甲○○每月扶養費之標準，稽之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臺灣地
      區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包含食品、飲料、衣著、鞋
      、襪、房地租、水費、燃料和燈光、家具及設備、家事管
      理、保健和醫療、運輸及通訊、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雜
      項支出等食、衣、住、行、育、樂各項基本生活需要，均
      得作為計算扶養費金額之參考標準，審酌甲○○係住居在臺
      南市，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甲○○系爭期間之扶養費
      用，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之臺南市108年至112年月消費支
      出，分別為20,114元、21,019元、20,745元、21,704元、
      22,661元，併參考聲請人於112年度之所得為708,461元，
      名下有房屋3筆、土地7筆及汽車1輛，目前從事助理工程
      師工作，月收入約40,000元，學歷為專科畢業；相對人於
      112年度之所得為667,993元，名下無財產，目前從事護理
      師工作，月收入約45,000元至50,000元，學歷為大學畢業
      等情，有本院調取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在卷可稽，且經兩造陳述明確，是本院認聲請人請求相
      對人返還系爭期間(即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
      代墊甲○○之扶養費用數額，應以每月15,000元計算為適當
      。
　　㈣至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甲○○之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217,4
      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筆記電腦33,000元及○○騰機
      車97,800元等費用，經相對人同意給付上開學雜費及外語
      補習費(見本院卷第19頁)，自應予准許。至於筆記電腦33
      ,000元及○○騰機車97,800元，本院審酌該2筆費用與教育
      及養育費用無關，且性質上屬於聲請人單方贈與甲○○之禮
      物，堪認相對人之前開抗辯，為有理由，故不應准許。
　　㈤綜上所述，相對人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止，
      應負擔甲○○之扶養費用共為840,000元【計算式：15,000
      元×56月＝840,000元】，加計甲○○之108至112學年度學雜
      費217,4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合計為1,071,075元
      【計算式：840,000元＋217,475元＋13,600元＝1,071,075元
      】，是聲請人得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費用應為1,071,075
      元。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應負擔已到期之子女扶養費，既由聲請人
    代為支出，相對人應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聲請
    人支出超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子女扶養費而受有損害，故聲
    請人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已代墊費用
    1,071,075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認均
    與本件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
    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文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易佩雯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88號
聲  請  人  乙○○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1,071,075元。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10分之8，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前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97年12月26日協議離婚，約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擔任，甲○○之教養費，自108年7月1日起改由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費用至學業完成。惟聲請人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下稱系爭期間)止仍獨自扶養未成年子女，甲○○每月之生活必需費用為新臺幣(下同)17,076元;另聲請人於系爭期間支出甲○○之學雜費用等(217,475元《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13,600元《外語補習費》;33,000元《筆記電腦》;97,800元《○○騰機車》)，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上開期間代墊之教育、扶養費用共1,352,283元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352,283元。
二、相對人則以：兩造離婚協議書關於「自108年7月1日起改由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費用』至學業完成」之『教養費用』意思，係指未成年子女甲○○之學雜費，並非為扶養費。又相對人同意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甲○○之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217,4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至於筆記電腦、○○騰機車之費用，係聲請人自行贈與未成年子女甲○○，不得要求相對人負擔。另未成年子女甲○○已於110年9月17日年滿20歲，每月零用錢為8,000元，故聲請人所支付返還代墊扶養費金額應為60萬元，方為合理等語置辯。並聲明：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被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民法第1084條第2項、第1116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離婚所消滅者，乃婚姻關係，縱因離婚而使一方之親權處於一時之停止狀態，但對於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因此，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若夫妻離婚，對於包括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金額及方法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項，已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不履行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度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於此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民法第227條之2所規定情事變更情形外，應不許任意變更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金額（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453號裁判意旨參照），故夫妻離婚時就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分擔已達成協議，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一方基於履行離婚協議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他方依契約約定給付金錢時，兩造均應受契約約定之拘束，法院自不能依職權任意予以提高或減低（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5號參照）。是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法令並未限制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扶養義務分擔之約定，故有關未成年子女扶養方法及費用之分擔，自得由父母雙方盱衡自身之履約意願、經濟能力等因素，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協議定之，於協議成立後倘其內容並無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無效，或依法律規定情事變更可以請求變更協議內容者，父母雙方契約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
四、經查：
　　㈠兩造前為夫妻，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97年12月26日協議離婚，約定甲○○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教養費，97年12月25日起至108年6月30日前由聲請人全額負擔教養費；108年7月1日起改由相對人繳交全額教養費用至學業完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離婚協議書、甲○○之戶籍謄本等在卷（見本院113年度司家非調字第290號《下稱司家非調290》卷一第11-13頁)可稽，應堪信為真正。
　　㈡聲請人主張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第2點約定之「教養費」包含「教育費用及扶養費用」等語，相對人則辯以關於「教養費用」之約定，僅係指「學費」，不包含扶養費用云云，本院審酌上開約定文義解釋上本應包含教育費用及扶養費用，且上開協議書簽訂之目的，係兩造就離婚後未成年子女甲○○教養費用如何負擔明確約定，尚難認未包含扶養費用在內，故相對人自108年7月1日起應負擔甲○○之教育費用及扶養費用至其完成學業。是兩造離婚協議書第二條第2點，既係本於兩造當事人意思自主合意所訂立，且相對人不爭執其未依離婚協議書約定給付甲○○之教養費用，揆諸上開說明及裁判意旨，兩造自應受系爭協議書約定之拘束。又相對人雖辯以甲○○於110年9月17日年滿20歲，每月生活費用僅8,000元云云，惟相對人未舉證證明子女甲○○之每月生活費用僅8,000元，且甲○○仍就讀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有該學校112年度第二學期學雜費收據(見本院司家非調290卷一第19-37頁)可憑，是相對人上開抗辯，均非可採。從而，聲請人本於離婚協議書約定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給付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止(即已到期期間)所代墊之教養費用，洵屬有據。
　　㈢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返還代墊甲○○系爭期間每月之生活必需費用為17,076元與聲請人於系爭期間支出甲○○之學雜費用(217,475元《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13,600元《外語補習費》;33,000元《筆記電腦》;97,800元《○○騰機車》)乙情。本院審酌兩造離婚協議書並未就甲○○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用數額具體約定，本院自應依甲○○之需要，及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以補充離婚協議書之漏洞。又聲請人雖未提出每月實際支出生活費用內容及單據供本院參酌，惟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各項支出均屬瑣碎，顯少有人會完整記錄每日之生活支出或留存相關單據以供存查，是本院自得依據政府機關公布之客觀數據，作為衡量甲○○每月扶養費之標準，稽之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臺灣地區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包含食品、飲料、衣著、鞋、襪、房地租、水費、燃料和燈光、家具及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和醫療、運輸及通訊、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雜項支出等食、衣、住、行、育、樂各項基本生活需要，均得作為計算扶養費金額之參考標準，審酌甲○○係住居在臺南市，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甲○○系爭期間之扶養費用，行政院主計處所公布之臺南市108年至112年月消費支出，分別為20,114元、21,019元、20,745元、21,704元、22,661元，併參考聲請人於112年度之所得為708,461元，名下有房屋3筆、土地7筆及汽車1輛，目前從事助理工程師工作，月收入約40,000元，學歷為專科畢業；相對人於112年度之所得為667,993元，名下無財產，目前從事護理師工作，月收入約45,000元至50,000元，學歷為大學畢業等情，有本院調取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稽，且經兩造陳述明確，是本院認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返還系爭期間(即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代墊甲○○之扶養費用數額，應以每月15,000元計算為適當。
　　㈣至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甲○○之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217,4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筆記電腦33,000元及○○騰機車97,800元等費用，經相對人同意給付上開學雜費及外語補習費(見本院卷第19頁)，自應予准許。至於筆記電腦33,000元及○○騰機車97,800元，本院審酌該2筆費用與教育及養育費用無關，且性質上屬於聲請人單方贈與甲○○之禮物，堪認相對人之前開抗辯，為有理由，故不應准許。
　　㈤綜上所述，相對人自108年7月1日起至113年10月31日止，應負擔甲○○之扶養費用共為840,000元【計算式：15,000元×56月＝840,000元】，加計甲○○之108至112學年度學雜費217,475元、外語補習費13,600元，合計為1,071,075元【計算式：840,000元＋217,475元＋13,600元＝1,071,075元】，是聲請人得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費用應為1,071,075元。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應負擔已到期之子女扶養費，既由聲請人代為支出，相對人應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聲請人支出超逾其法律上應分擔之子女扶養費而受有損害，故聲請人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已代墊費用1,071,075元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認均與本件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文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做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易佩雯


